        (學校全銜) 110學年度屏東縣特殊教育學生獎學金、補助金申請書                                        

	                                              學生姓名
	
	年級、班別
班/科
	
	特教身分類別
	

	出生年月日
	
	性別
	
	設籍地
	

	學生聯絡地址
	
	未申請學年度
	· 108  □109

	申請
資格
	申請 
項目
	具備條件(需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

身心

障礙
	獎補助金請擇一申請
	獎學金
	□(1)前一學期學業總成績平均在80分以上，品行優良經教師推薦。
	(成績影本

(教師推薦表正本
(特教身分鑑定證明文件

	
	
	
	□(2)參加政府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舉辦之全國性或國際性競賽或展覽，獲前5名成績或相當前5名之獎項(主辦單位：      　   ，競賽名稱：　　　　　　  ，競賽組別：　　　　　，名次：　     )
	(獎狀影本

(特教身分鑑定證明文件

	
	
	補助金
	□(3)前一學期學業總成績平均在70分以上未滿80分，品行優良經教師推薦。
	(成績影本

(教師推薦表正本
(特教身分鑑定證明文件

	
	
	
	□(4)參加政府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舉辦地方性縣級以上競賽或展覽，獲前3名成績或相當前3名之獎項
　　　(主辦單位：          ，競賽名稱：　　　　　  ，
　　　競賽組別：　　　　　_，名次：       )
	(獎狀影本

(特教身分鑑定證明文件

	
	
	
	□(5)學校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之推薦補助金名額：身心障礙學生總人數為五人以下者，補助一名；六人至二十人者，補助二名；二十一人至四十人者，補助三名；四十一人至六十人者，補助四名；六十一人以上者，補助五名。) 
	(教師推薦表正本
(特推會會議紀錄影本
(特教身分鑑定證明文件

	□

資賦

優異
	獎補助金請擇一申請
	獎學金
	□(6)參加政府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舉辦之全國性或國際性競賽或展覽，表現優異，獲前5名成績或相當前5名之獎項(主辦單位：      　   ，競賽名稱：　　　　　　  ，競賽組別：　　　　　，名次：　     )。
	(獎狀影本

(特教身分鑑定證明文件

	
	
	
	□(7)獨立研究成果優異且經刊載於具審查機制之刊物。
	(獨立研究成果刊載具審查機制刊物之具體資料影本
(特教身分鑑定證明文件

	
	
	補助金
	□(8)參加政府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舉辦之地方性縣級以上競賽或展覽，表現優異，獲得前3名成績或相當前3名之獎項。
	(獲獎證明影本
(特教身分鑑定證明文件


備註：
一、資格條件
(一)政府機關，係指本國(或他國)之政府機關；學術研究機構，係指本國(或他國)之公私立大學、國立研究所及依學術研究機構設立辦法所設立之學術研究機構。

(二)國際性活動或競賽，係指1個(含1)國家以上之跨國性比賽，其主辦國之辦理單位為政府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

(三)全國性活動或競賽，應為教育部或七縣市以上縣級政府機關或公私立大學、獨立學院、國立學術研究單位所辦理之活動或競賽。地方性縣級以上則指他縣市或本縣之縣級政府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舉辦之活動或競賽。
二、獎學金、補助金請擇一申請，經審查通過獎補助金額為:
(一)獎學金：國小每人5,000元，國中每人7,000元，高中職每人10,000元。

(二)補助金：國中、國小、高中職每人2,000元。
	學校
審查結果
	1. 通過申請□獎學金□補助金                         
2. 補助金推薦名單【學校身心障礙學生總人數共(     )名】
3. 經初步查證該生2年內未曾領取本獎補助金，且申請獲准前尚未領取任何政府機關獎補助金、教育補助費及未享有公費者為限。                                                    送教育處審核 


特教承辦人：                     主任：                  校長：               
學校編號:               (階段/學校通訊名冊)   送處審查彙整表編號：(特教科填寫)








